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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區議員法律費用問題 
 

香港政府近年來施政失誤頻頻，包括鉛水事件、山竹善後安排、基建偷工減

料無人監管、4千元派發混亂、UGL 事件以及律政司僭建問題，俯拾皆是。 

 

對於此等失誤並對市民造成廣泛影響的事情，官員卻顯得漫不經意，毫不在

乎，包括如在夢中的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對於剪鋼筋一事表示自己都是從傳媒報

導才知曉；而自己不清不白的律政司長就老羞成怒索性叫不滿的市民向她提出司

法覆核。 

 

面對以上政府種種施政失誤以及官員表現的不濟，受影響市民當然會向議員

申訴，而作為前線的地區議員要協助持份者向政府反映意見，無可避免就肩負起

與受影響市民一起策劃、組織、發起及行動，在執行議員職務的過程中，偶爾或

無可避免多少也會觸碰到一些法律責任問題，甚至惹上官司。 

 

舉兩個有關警方的個案作為例子：1/有警員被法庭裁定不合法殺害的士司機，

事後，警隊一哥形容該名警員都只是為了真誠地執行職務；2/前警司朱經緯警棍

打傷途人一案，雖然最終敗訴，卻仍可獲得退休金。 

 

同樣是執行職務而惹上官司，公務員背後就有政府內部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相反，議員及其職員同樣真誠地執行職務卻沒有一毫半分的援助。這種情況令議

員本來應該與居民一起並肩作戰，維護市民應有權益的工作變成了如履薄冰，陷

阱重重，並可能因為政府要消滅反對聲音而隨時被屈惹上官司，並因此要被迫承

擔高昂律師費。 

 

有鑑於此，本文件提出以下動議： 

 

1)本會認為區議員及其註冊的職員由於真誠地執行區議員職務(不包括選舉工作)

而引致有關法律費用的開支包括諮詢費或訴訟費等，均應該接受成為區議員

實報實銷可申報的開支項目。 

2)本會認為本區議會應該立即成立一個非常設法律支援小組，並由區議會撥款，

負責審理本區議會議員因為真誠地執行職務(不包括選舉工作)而引致有關法

律費用開支的個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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